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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峡县委县政府强化森林防火行政领导负责制落实
1月4日，西峡县委、县政府联合下发《关于对森林防火工作实行责任追究的紧急通知》，对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县直有关单位、各景区提出如下要求：

即日起至年度森林防火期结束（2009年5月1日）止，凡辖区内发生1起森林火灾的，对乡镇、街道办事处党政一把手进行电视曝光，对主管副职诫勉谈话；乡镇、街道办事处党政一把手向县委、县政府作出书面检查。

凡辖区内发生2起森林火灾的，对乡镇、街道办事处党政一把手进行诫勉谈话，取消年度评先评优资格；对主管副职就地免职。
凡辖区内发生重、特大森林火灾或因擅离职守、扑救不力，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的，对乡镇、街道办事处党政一把手就地免职，并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西峡县委、县政府要求，全县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森林防火工作的重要性，严格执行森林防火制度，严格野外火源管理，严惩森林火灾肇事犯罪，切实把森林防火各项工作落到实处，确保森林资源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南阳市防火办）

简讯：

南阳市政府通报近期全市森林防火形势  近期，南阳市政府办公室下发明传电报，对全市两个月来森林防火形势进行通报，指出当前森林防火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对西峡、桐柏、方城三县提出了整改要求，责成上述三县认真排查森林火险隐患，抓紧研究针对性整改措施和方法，坚决遏制森林火灾高发势头，最大限度地减少森林火灾。通报要求，各级政府和领导必须高度重视森林防火工作，严格落实森林防火责任制，必须按照森林防火应急预案的规定，火灾发生后2小时没有扑灭的必须启动县级预案，成立县级防火前线指挥部，主管县长必须坐阵指挥，8小时未能控制的，将启动市级应急预案，成立市级前线指挥部。通报还要求，各级纪检监察部门和森林公安机关要加强责任追究和加大火灾案件的查处力度，对发生较大森林火灾的乡镇领导要诫免谈话，对火灾肇事者要严厉惩处。（南阳市防火办）
栾川县举行森林消防突击队集中演练、评比  1月9日，栾川县举行全县森林消防突击队集中演练活动，县森林消防大队第一中队、全县十四个乡镇和二个国有林场的森林消防突击队共十六支队伍350余人参加了演练。演练过程中，对各乡镇、林场突击队进行了打分评比，叫河乡、三川镇、龙峪湾林场森林消防突击队分获一、二、三等奖。（栾川县防火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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